輔導牧長指引
謝謝你願意與北美華神一起配搭裝備神國的生力軍。願神藉你祝福北美華神的學生，也盼望同學在貴教會或機構有所供獻。以下是北美華神為你預備的指引，希望能幫助你與學生有一個良好寶貴的經歷。
壹. 輔導牧長之角色 

1. 是屬靈生命之導師，鼓勵學生操練靈命，品格與和諧之人際關係。 

2. 是屬靈知識之老師，輔導學生具體實踐所學之知識。
3. 是屬靈事奉之師傅，教導學生積極參與神國之事工，提供或推介事奉之機會。 

貳. 於實習過程中之指引 

1. 學生申請實習的過程 (學生手冊 p.32) 。 

2. 與學生溝通，按照實習手冊上之指引或建議，議定實習的目的。(Form C 內之實習項目) 
3. 與學生定下按時分享及溝通之時間 (建議：每一個月一次，每次約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)，
    評估學習進度，分享困難及代禱。
4. 於議定之實習項目上，指導及督導學生完成每項之目標。
5. 於教會/機構章則容許之範圍，以及牧長們認為合適之下，儘量讓學員觀察、瞭解，甚至
   參與教會/機構之事工。
6. 參與北美華神之輔導牧長分享會，半年一次。
7. 當北美華神實習處主任到訪時，請儘量與其溝通。
8. 若有需要，可與北美華神實習處聯繫，共同商討，溝通學生於實習上之困難。
9. 於學生實習期完結後，兩星期之內，撰寫與學生溝通後的簡報及評語，連同填妥之
   輔導牧長評估表 (Form D) 一併寄往分校實習處。
10. 若與實習之學生產生溝通上的困難，請儘快與北美華神實習輔導主任聯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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